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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東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

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710 —
已售出物業成本 (589) —

毛利 121 —

其他收入 831 1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 (1)
行政開支 (6,860) (8,436)

經營虧損 4 (5,918) (8,257)

融資費用 5 (1,691) (1,680)

除稅前虧損 (7,609) (9,937)

稅項 6(a) (12) —

本期虧損 (7,621) (9,937)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匯兌之差額 (1) (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177) 252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2,178) 251

本期總全面虧損 (9,799) (9,686)

第6至12頁內之附註為此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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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本期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621) (9,937)

應佔總全面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799) (9,686)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2.19) (2.89)

第6至12頁內之附註為此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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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2 591
商譽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017 6,194

非流動資產總額 4,429 6,785

流動資產
持至到期投資 780 780
待售物業 21,241 21,77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789 1,242
預付稅項 6(b) 199 18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 61,788 68,691

流動資產總額 84,797 92,6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916 3,055
可換股債券 11 2,040 1,877

流動負債總額 3,956 4,932

流動資產淨值 80,841 87,7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270 94,527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60,498 65,844

資產淨值 24,772 28,683

權益
本公司股本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34,795 34,795
儲備 (10,023) (6,112)

權益總額 24,772 28,683

第6至12頁內之附註為此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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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可換股債券 繳入 僱員股份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權益部分 匯兌儲備 盈餘儲備 支付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34,795 10,724 (29) 4,629 11,442 131,166 2,873 (166,917) 28,683

全面虧損：
本期虧損 — — — — — — — (7,621) (7,621)

其他全面虧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2,177) — — — — — (2,177)
換算匯兌之差額 — — — — — (1) — — (1)

本期總全面虧損 — — (2,177) — — (1) — (7,621) (9,799)

與擁有人之交易：
可換股債券之修正 — — — 1,259 — — — 4,629 5,888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1,259 — — — 4,629 5,888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34,795 10,724 (2,206) 5,888 11,442 131,165 2,873 (169,909) 24,772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34,433 10,083 (535 ) 4,629 10,315 131,166 4,976 (149,979) 45,088

全面虧損：
本期虧損 — — — — — — — (9,937) (9,937 )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252 — — — — — 252
換算匯兌之差額 — — — — — (1) — — (1 )

本期總全面（虧損）／收入 — — 252 — — (1) — (9,937) (9,686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34,433 10,083 (283 ) 4,629 10,315 131,165 4,976 (159,916) 35,402

第6至12頁內之附註為此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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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5,717) (8,398)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517 109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702) (86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之淨額 (6,902) (9,14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8,691 82,27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 (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1,788 73,122

第6至12頁內之附註為此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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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述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編製，惟按公平值（如適合）計價之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

除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於期內，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適用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開始之財政年度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新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詮釋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9號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採納以上於期內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已呈報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需確認前期調整。

已頒佈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評估初期採納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直至目前為止，認為採納修訂本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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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售予外界客戶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扣除貿易折扣後之

淨金額。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乃為主要營運決策者。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中國進行物業發展。執行董事將本集團現時

經營業務歸類為單一業務分類，故並無呈列分類資料。

於報告期末，非流動資產包括位於香港及中國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值分別約316,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474,000港元）及9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17,000港元）。

4.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利息收入 411 21
投資收入 113 72

已扣除：

已售出物業成本 589 —
折舊 179 180
經營租賃租金 1,580 1,063
董事酬金

— 袍金 300 300
— 薪金及津貼 1,260 1,26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 12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1,536 1,17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2 66

5. 融資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 1,689 1,677
其他 2 3

1,691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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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a)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中所列之稅項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附屬公司

— 本期內撥備 12 —

12 —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綜合財務報告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附屬公司於中國產生之溢利已跟據現有法律、詮釋及有關慣例，按現行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4%（二零一
零年：25%）計算稅項。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預付所得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 預付稅項 199 183

7. 每股虧損

本期內每股基本虧損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約7,6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虧損約9,937,000港元）及本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47,953,880（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44,325,880）股計算。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會引致本期和去年同
期每股虧損減少，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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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812 1,929
減：減值撥備 (1,812) (1,904)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 — 2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1 655

所承擔之最高信貸風險 241 680
預付款項 548 562

789 1,242

本集團設有已定信貸政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按發票日期，本集團之所有貿易應收款項於減值撥備前之賬齡均超過十二個月。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228 121
港元 561 1,121

789 1,242

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61,788 68,691

所承擔之最高信貸風險 61,767 6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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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續）

現金及銀行結餘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43,782 43,288
港元 17,925 25,322
其他 81 81

61,788 68,691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28 32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88 2,727

1,916 3,055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並

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1,139 2,330
人民幣 777 725

1,916 3,055

按發票日期，本集團之所有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均超過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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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換股債券

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已分為負債及權益部分，可換股債券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面值 68,000 68,000
權益部分 (5,888) (4,629)

負債部分

—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之負債部分 62,112 63,371

— 利息開支 426 4,350

總負債部分 62,538 67,721

按下列分析

— 流動負債 2,040 1,877
— 非流動負債 60,498 65,844

62,538 67,721

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期初／年初及期終／年終結餘 4,000,000 4,000,000 4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年初結餘 347,954 344,326 34,795 34,433
行使購股權 — 3,628 — 362

期終／年終結餘 347,954 347,954 34,795 3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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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續）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採用之購股權計劃，董事可酌情向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董事及

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內之股份。計劃下所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股份數目上限不可超過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股份數目

千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 21,799
期內行使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21,799

13.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與辦公室有關之不可解除經營租賃所需支

付之日後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5,212 865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776 —

10,988 865

14. 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4披露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外，於期內，本集團與豐匯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豐匯」），一間由本集團主席全資擁有之公司，進行關連人士交易。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之

共用寫字樓及管理服務協議，協議方同意基本上按成本分擔有關業務諮詢及香港寫字樓使用的行政服務。

根據上述協議，就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產生的租金、相關設施及公用事業，

本集團支付予豐匯的費用約為7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與本期內之呈列方式。

16. 中期財務報告之批准

此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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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已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71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均來自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約23%
至約7,6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937,000港元），每股虧損減少約24%
至2.19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9港仙）。本期虧損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
主要是由於去年本集團需要為業務發展發掘可行方法而負擔額外的行政費用。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仍繼續以一貫的經營策略，出售位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的已落成物業。回顧期內售出商貿物業約為152平方米及泊車位3個，共獲710,000港
元之營業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持有

位於山東鄒平之商貿物業，其總樓面面積約為7,985平方米，及位於上海浦東之泊車位8個。本集團
亦有收益來自出租所持有位於山東鄒平的若干商貿物業。於回顧期內的有關租金收入約為11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8,000港元），並已計入其他收入內。

儘管於現行經營模式下，期內物業銷售的表現稍有改善，惟本集團會繼續審視情況，並作出需要的

調整，以變現於物業項目的投資。管理層將會盡最大努力，發掘各地尤以中國為主的新業務及合適

的投資商機，而目前正有若干新投資項目在研究當中。本集團的長遠計劃是把業務發展多元化，以

期擴大收入來源及扭轉虧損。在物色適當的投資機會的同時，本集團將會繼續信守穩健財務管理的

策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1,788,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則約為68,691,000港元。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總借貸即可換股債券（定義見下文），其賬面值約
為62,53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67,72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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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本集團於期內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故此，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及人民幣作為貨幣單位並以

此結算。由於本集團於日常經營中所受到之匯兌波動影響輕微，因此並沒有作出任何減低外匯風險

及承擔之外匯對沖安排。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東權益約為24,77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8,683,000港元）。

本集團之債務權益比率，按本集團總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約為252%，
而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236%。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34,795,388港元，分為347,953,880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之普通股。

於回顧期後，一名股權持有人行使其購股權，以每股0.177港元之行使價，認購3,305,000股股份。
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增至35,125,888港元，合共為351,258,88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
股。

本公司原已發行本金額為68,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予Loyal Delight Group Limited（為獨立第三
方）。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本公司與Loyal Delight Group Limited簽訂修訂契據，以修訂可換股
債券之若干條款。有關修訂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通過，其

中包括到期日延長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七日、換股價調整為每股0.418港元及年息率自二零一一年五
月八日起調整至3厘。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期內並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僱員總數約為23名（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3名）。

僱員薪酬基本上按工作性質、現行市場趨勢及僱員表現而釐定。表現出色之員工可獲年終酌情花紅

以資獎勵。本公司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獎勵本集團僱員為本公司所作之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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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

貸款之擔保（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清償之資本承擔（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亦無任

何重大之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或債務證券(a)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規定
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董事被當作或被視作持有之權益及淡倉）；

或(b)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該條所提及之登記；或(c)須依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詳情分列如下：

(A)持有好倉之本公司普通股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本百分比

胡小聰 透過受控公司 92,000,000 26.44%
（附註1）

陳元壽 實益持有 8,666,820 2.49%
（附註2）

盧毓琳 實益持有及透過家屬權益 530,000 0.15%
（附註3）

黃錦華 實益持有 82,000 0.02%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Brilliant Expr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持有，該公司由胡小聰先生全資擁有。
2. 由於陳元壽先生於回顧期後行使購股權而獲配發3,305,000股股份，於本報告日，彼所持有本公司之股

份數目為11,971,820股，佔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約3.41%。
3. 該等股份中，330,000股股份由盧毓琳先生個人持有，而200,000股股份則由其妻Pang Wai Bing, Cecilia

女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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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B)持有好倉之本公司相關股份 — 購股權

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詳情已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並無持有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或債務證券(a)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第8分部之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董事被當作或被視作
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該條所提及之登記；或(c)
須依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保存之登記名冊，下列股東（並
非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帶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所有情

況下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持有好倉之本公司普通股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Brilliant Express International 直接實益持有 92,000,000 26.44%
Limited（附註）

附註： 本公司之主席及董事胡小聰先生為Brilliant Expr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最終實益持有人，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胡小聰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為上文「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
露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
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紀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保存之登記名冊內之股份或相關
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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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為符合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七章（股份證券 — 股份期權計劃）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七日採納了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的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股權乃按購股權計劃而授出、行使、撤銷及失效。

於期初及期末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四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九月三十日

港元

董事
胡小聰 23/01/2008 23/01/2009 - 22/01/2012 1.200 800,000 — — 800,000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3,000,000 — — 3,000,000

3,800,000 — — 3,800,000
------------------------------------------

陳小平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2,500,000 — — 2,500,000

陳元壽 18/12/2003 18/12/2005 - 17/12/2015 0.106 3,305,000 — — 3,305,000
16/04/2007 01/11/2008 - 31/10/2011 0.177 3,305,000 — — 3,305,000
16/04/2007 01/11/2009 - 31/10/2012 0.177 3,305,000 — — 3,305,000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346,000 — — 346,000

10,261,000 — — 10,261,000
------------------------------------------

Eduard William Rudolf Helmuth WILL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2,500,000 — — 2,500,000

盧毓琳 18/12/2003 18/12/2005 - 17/12/2015 0.106 330,000 — — 330,000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346,000 — — 346,000

676,000 — — 676,000
------------------------------------------

黃錦華 18/12/2003 18/12/2005 - 17/12/2015 0.106 330,000 — — 330,000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346,000 — — 346,000

676,000 — — 676,000
------------------------------------------

David R. PETERSON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346,000 — — 346,000

僱員及其他 09/03/2011 09/03/2011 - 08/03/2014 0.390 1,040,000 — — 1,040,000

總數 21,799,000 — — 21,799,000

附註： 於回顧期後，陳元壽先生行使購股權認購本公司3,305,000股股份。因此，彼於本報告日只餘可供認購
本公司6,956,000股股份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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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討論內部監管及財務匯報等事項，

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現由三位成員

組成，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盧毓琳先生及黃錦華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Eduard William Rudolf
Helmuth WILL先生。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中期內已遵守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相關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明確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目前，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獲委任時雖未訂明明確任期，但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再

重選連任，因此能達致明確任期之相同目的。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僞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向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回顧會計期間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要求。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東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胡小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如下：胡小聰先生（主席）及陳小平先生為執行董事；

陳元壽先生及 Eduard William Rudolf Helmuth WILL 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盧毓琳先生、黃錦華先生
及David R. PETERSON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